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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之夏俊峰案辩护词与夏俊峰之死有没有关系？ (2013-10-01 16: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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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之夏俊峰案辩护词与夏俊峰之死有没有关系？

 

作者：黄坚明律师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于 2012年7月18日在网络上公布的《沈阳夏俊峰死刑复核案辩护词》（下称：

夏俊峰案辩护词）是近两年在网络上流传最广的死刑复核案辩护词（没有之一），

相关网络搜索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百度搜索关键词“沈阳夏俊峰死刑复核案辩护

词”，相关结果约114000个，而搜索关键词“死刑复核辩护词”，相关结果约

268000个，足以证实夏俊峰案辩护词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强，或许也足以证明该辩

护词专业水平之高，令社会、同行所景仰不已。

不得不承认，由京衡律师集团组织的该案辩护组为该案付出甚多，洋洋洒洒两

万三千余字的辩护词，已是明证。尽管夏俊峰案辩护词的“专业水准很高”，但我

对该辩护词仍有众多困惑和质疑。总体感觉，夏俊峰案辩护词有点乱，似迷踪拳辩

法，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分析起来也只能“以乱对乱”。为了照顾那些不怎么

关注夏俊峰案的网友、读者，我先简述一下夏俊峰案的基本案情。

一、夏俊峰案基本案情。

夏俊峰是沈阳一小商贩。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张晶在马路上摆摊被沈

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用随

身携带的切肠刀刺死城管队员两名，重伤一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

夏俊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夏俊峰不服一审

判决，提起上诉。夏俊峰称自己被城管殴打在先，其反抗属于正当防卫。夏俊峰家

属曾找到6个证人证明其被打在先，但均未被获准出庭作证。2011年5月9日上午，夏

俊峰刺死城管案终审宣判，辽宁省高级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刑事裁

定。2013年9月25日，夏俊峰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裁定书载明的日期是2013

年4月24日）。2013年9月25日6点38分，夏俊峰之妻张晶在其微博写道：“去看守所

会见夏俊峰最后一面。” 2013年9月25日 10点49分，中国新闻网报道：沈阳刺死城

管小贩夏俊峰今日被执行死刑。

二、对夏俊峰案的基本立场和辩护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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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夏俊峰案，我持有四大基本立场，具体如下：

基本立场一：本案是典型的故意杀人案，反对毫无原则的“无罪”辩。

就本案而言，基于最古老、最朴素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刑罚观，在造

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严重后果的情况下，若仍认定本案是无罪的，按此标准定

案，试问：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有罪的案件能有几件呢？我持法治民主派的立场，跟

毛派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办理的案件，我们发表的案件评论即是明证。

基本立场二：反对“反体制”的辩法。律师辩护权是现有法律体制内的产物，

脱离现有法律体制为本案作辩护，甚至认定夏俊峰的行为是“英雄之举”，支

持“民粹”的辩法，那属于政治行为，而非刑事辩护行为。

基本立场三：反对“宿命论”。认可夏俊峰非死不可的观点，认可即便上帝为

夏俊峰辩护，也无法挽救其性命的观点，那属于“宿命论”的范畴。按此逻辑，任

何人都无责，任何人都应禁声，哪怕疯子为夏俊峰辩护，疯子也是无责有功的。同

理，也反对“死马当活马医”的说法，反对对该案辩法、辩护词不得提出任何批

评、质疑和反思的观点。否则，任何律师都不应讨论任何案件了。试问：律师同行

之间不讨论案件，该讨论什么东西呢？关于律师应否、能否批评律师的问题，已有

律师撰写了非常精彩的博文，建议大家在网络上搜索、阅读。

基本立场四：坚持“功利性”原则。所谓“功利性”原则，基本到本案，就是

坚持夏俊峰权益最大化的原则。在此前提下，辩护律师应帮助当事人实现权益最大

化。帮助当事人实现权益最大化的原则，应是律师执业的铁律，律师的任何执业行

为，都应建立在该基础之上。在合法的前提下，什么东西对当事人有用，可以实现

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律师应往这个方向进行努力。简单说，什么东西有最大用

处，律师就应辩什么东西，什么观点、做法容易被法院采纳，那就提出这样的观

点，坚持这样的做法。在本案中，能保住夏俊峰“人头”就是最大的成功和目标，

也基于保住夏俊峰人头的目标，为本案制定辩护方略、思路和撰写辩护词等一切辩

护行为。辩护律师，可基于“功利性”原则，对辩护方略、辩护思路、辩护内容进

行选择、删减、取舍。

无疑，坚持毫无原则的“无罪”辩法，坚持“反体制”的辩法，或许是辩护律

师权益最大化或影响最大化的选择之一，但绝非是夏俊峰权益最大化的选项。“成

就”律师，“害死”当事人的做法，在任何时候、任何案件，都值得警惕。

基于以上四个基本立场，我的辩护基点是：坚持“有罪”辩，坚持“激情杀

人”辩和“罪轻”辩，而非“无罪”辩；坚持“被害人有错”辩，而非“发回重

审”辩；坚持“夏俊峰认罪伏法，悔罪深刻，主动赔偿”辩，而非“自首”辩。所

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功保住夏俊峰人头的“功利”目标。也基于以上原则，对夏

俊峰案辩护词提出如下种种质疑。

三、质疑一：夏俊峰案辩护词彻底违背了“功利性”原则。表现如下：

其一，“无罪”辩违背“功利性”原则。

就本案而言，全中国范围内，没有几个人会坚信法院最终会改判夏俊峰无罪，

这就是本案最大的法律判断和政治判断。任何坚持夏俊峰无罪的辩法，目的都不在

于无罪本身，都是基于其他目的而提出的。但从“功利”角度考虑本案，毫无疑

问，审判机关、主审法官更乐于接受“有罪”辩护，而非“无罪”辩。一味坚

持“无罪”的辩法，会使案件丧失经办法官与辩护律师之间任何有效沟通的可能

性。任何理性的法官，都不乐于与非理性的律师很认真、严肃地洽谈如何“处

理”案件的问题。夏俊峰案辩护词坚持“无罪”辩法，无疑违背了“功利性”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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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正当防卫无罪”辩违背“功利性”原则。分析如下：

就本案而言，即便存在死者殴打夏俊峰的事实，也无法得出夏俊峰被诉行为是

正当防卫的结论；即便是死者砍断了夏俊峰的手指，也无法得出夏俊峰被诉行为可

适用特殊防卫权的结论，夏俊峰“正当防卫无罪”辩，明显违背了“功利性”原

则。

首先，本案不具有正当防卫的必要性。

张明楷教授在其主编的《刑法学》教材第192页中写道：“并非对任何违法犯

罪行为都可以进行防卫，只是对那些具有进攻性、破坏性、紧迫性的不法侵害，在

采取正当防卫可以减轻或者避免法益侵害结果的情况下，才宜进行正当防卫。例

如，假冒注册商标罪、重婚罪、贿赂罪等虽然是犯罪行为，却不能对之进行正当防

卫。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单位犯罪本身一般不能进行正当防卫。此外，对于轻微

的不法侵害，对于处于被保护、被监护地位的人的一般不法侵害，对于非暴力的敲

诈勒索行为，对于自己所引发的一般侵害行为，不宜实行正当防卫。在此意义上

说，正当防卫以具有必要性为前提。”

就本案而言，并无确切的事实和证据证明死者对夏俊峰实施了具有进攻性、破

坏性、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行为。夏俊峰案辩护词，通过“分析”、“推理”的方

式，认定夏俊峰被殴打了，认定夏俊峰被打的行为是具有进攻性、破坏性、紧迫性

的，但这样的论述是不具有可信性的。更关键的是，夏俊峰因自己摆摊经营行为所

引发的一般侵害行为（如轻微殴打行为），并不能得出本案具有防卫必要性的结

论。若该结论是成立的，只要公权力稍微涉及暴力因素，任何人都可以学李逵大闹

法场，砍人救宋江了，但这明显不是法治秩序、法治社会下的做法。

张明楷教授在其主编的《刑法学》教材第204、205页中写道：……。条文中

的“行凶”可以同时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方面，行凶包含了杀人与伤害界限不

明，但有很大可能造成他人严重的重伤或者死亡的行为，所以，对于暴力造成一

般重伤的，不宜包含在“行凶”之内。例如，根据《人体重伤鉴定标

准》，“任何一手拇指缺失超过指间关节”即属于重伤，但本书认为，当不法

侵害人只是意欲使用暴力砍掉被害人的拇指时，不宜适用特殊正当防卫的规

定。据此，就本案而言，即便是夏俊峰的断指是被死者砍断的，也无法得出本案适

用特殊正当防卫的结论。

最后，就夏俊峰案辩护词本身的论述而言，也无法得出本案是正当防卫的结

论。

夏俊峰案辩护词中载明：夏俊峰的当庭供述和律师会见笔录证实了其被殴打反

抗事实：“夏俊峰在跟随张某刚进入勤务室时，即遭随后回来的申某的殴打，夏在

转身往外跑时又被张某拽住衣领向后仰脖，随后被申某一脚踹到阴部大腿根处，夏

当即被打得跪倒在地。申、张两人依然以喝水的不锈钢杯和折叠椅自上而下猛烈击

打夏的头部、背部和手臂，夏脸朝地面，抬左臂护头低档，其右手碰巧摁到裤兜里

的水果刀，夏便掏出刀子，由下往上向自己头后、左侧、前方等不同方向连续快速

捅刺，试图使对方停止殴打得空逃出。夏在对方闪开后立即逃离现场。”（字数是

两百一十个字左右。）夏俊峰的供述证明，其拔刀刺人是在当场遭到申某、张某正

在实施的严重暴力殴打，为有效抵抗不法侵害、逃离现场，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实施

的防卫行为。

就上述内容而言，顶多说明存在夏俊峰被殴打的事实，顶多说明夏俊峰是在什

么情况下出手捅死人、捅伤人的事实，无法得出夏俊峰具有防卫必要性的结论。就

本案而言，单强调夏俊峰被打是不够的，应着重论述被打的情况：什么部位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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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已被打到什么程度了，当时夏俊峰已遭受了什么客观性的伤害了，再不还手将

造成什么后果，因现场什么因素导致夏俊峰当时的控制能力和认识能力有所减弱

等，并用案件客观事实和证据证明上述情况。我的观点是：在本案中，上述三百多

个甚至带有文学色彩的描述，无法得出本案是正当防卫的结论。

夏俊峰案辩护词中载明：“夏俊峰右食指在现场被自带水果刀切割。这个事实

证明，其当时所用的，确是可折叠的水果刀，现场确实发生紧张激烈的搏斗，否则

夏俊峰对手指自切的疼痛，不会毫无意识，这个事实反映搏斗已经不是是否存在的

问题，而是是否足够激烈的问题。”（字数一百一十个字左右。）

夏俊峰案辩护词载明：“（五）防卫行为实施的限度：夏俊峰防卫行为的实施

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因为在当时的情景下，夏俊峰纯体力明显无法同两

个180CM以上的人抗衡。唯一可以跟对方力量对抗的就是身上的水果刀，其受到由

上而下的不法击打侵害，下意识地抵抗防卫方向必然是与侵害行为的方向相反，夏

的防卫只能朝向加害的方向，不可能持刀来捅刺对方的双脚或腿部。因此，夏捅刺

加害人身体，不是当时选择，而是下意识的防卫反应使然。另外，夏在得空之后，

放弃捅刺被害人、起来后没有再有任何加害行为，而是立即逃离现场的行为事实，

也证实其主观上并无任何要伤害或杀人的犯罪故意，客观上也未实施任何加害行

为，因此，依法应该认定其防卫行为的实施没有超过法律允许的限度，其对防卫行

为产生的伤亡结果，因其正当性而不负刑事责任。”（字数约三百三十个字。）

就上述两段内容而言，我不知道夏俊峰案死刑复核的法官是怎么想的，也不知

道读者你是怎样判断的，我的结论很简单：即便是夏俊峰的手指是被死者砍断的

（死者没有工具，可假定是用夏俊峰所持的刀砍的），或者是假定死者蓄意咬断夏

俊峰的手指，就本案而言，单就上述两段话的论述（并无其他有更重伤害的企图和

实际攻击），就可以得出夏俊峰捅死2人、重伤1人的行为是可以适用特殊正当防卫

行为的结论？这样的论述明显是不充分的，也不符合“功利性”原则的。

综上所述，夏俊峰案辩护词最核心的辩点是“正当防卫，没有明显超过必

要限度”的无罪辩。但就本案而言，这明显违背了“功利性”原则，死刑复核

法法官采纳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其三，“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程序辩法，明显违背“功利性”原则。

夏俊峰案辩护词中的第二段载明该文的八大要点内容，这里不再赘述原文。其

中的第二大点可概括为“证据严重不足，定性故意杀人的基本证据不具备，有严重

伪证”，第三大点可概括为“审判程序严重违法”。

夏俊峰案辩护词中事实和理由部分第三大点是：“杀人罪定性，基本证据不

足，关键证据缺损”。事实和理由部分第四大点是：“复核审辩护律师发现重要新

证据，足以证明一审定案证言系伪证。”毫无疑问，上述内容主要是围绕“证据不

足无罪辩、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辩”展开论述的。夏俊峰案辩护词中，该部分内容共

约八千七百字左右，占辩护词全文篇幅的三分之一左右。

我认为：就本案而言，“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程序辩法，不具有可操作

性，违背“功利性”的原则。理由有三：一是就现有国情而言，实体辩重于程序

辩，本案很难通过程序辩的方式为夏俊峰保命；二是夏俊峰案辩护词中关于“证据

不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作案工具小刀没有查获、尸检报告缺乏死因分析和致伤

原因分析、城管证人集体作“假证”、复核审律师发现重要新证据可证明城管造假

等方面的内容上进行论述的，顶多可证明二审判决在证据认定上有错误，有瑕疵，

但并不能证明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在庭审程序上有重大程序违法之处，可能影响案

件的公正审判。在此前提下，很难实现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目标；三是本案与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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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案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无法机械学习吴英案的做法。吴英案是经济犯罪案件，不

涉及杀死人、杀伤人的问题。而本案是涉嫌恶性杀人、伤人案件，涉案城管人员两

死一重伤，还涉及城管及城管执法有过错问题，若机械效仿吴英案，拼命炒作，反

而容易陷进“反城管体制”的政治漩涡，蕴含着越炒作越要“夺”夏俊峰命的风

险。且客观地讲，保住吴英人头的难度，远远低于本案保住夏俊峰人头的难度。

综上，基于“功利性”的原则，没有必要花大篇幅内容论述程序上的问题，以

实现发回重审的目的。就本案而言，这样的辩护思路不具有可操作性，反而会分散

焦点，降低火力集中度，影响辩护效果。

其四，“防卫过当”辩违背“功利性”原则。

首先，防卫过当是以具备“防卫正当性”为前提的。如上所述，本案不具

备“防卫”的前提，在具备防卫必要性的前提下，不管是捅死死者的行为，还是捅

伤重伤者的行为，均无法成立防卫过当。

其次，防卫过当的前提是“防卫”，而非正当防卫。并非提出“正当防卫”的

免责理由，即便不成立，那退一步也可以“防卫过当”为由免责或减轻法律责任。

这种理解，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符合基本刑法法理的。

最后，若本案可以认定为“防卫过当”，还有什么案件可以定性为“故意”犯

罪案件呢？还有什么案件不是“防卫过当”案件呢？

显然，就本案而言，主攻“防卫过当”辩 仍是违背“功利性”原则的。

其五，“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典型“功利性”做法。夏俊峰

辩护词“面面俱到”的打法，明显违背了“功利性”原则，模糊了律师的辩护

焦点，使人看了整个辩护词，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缺乏一个清晰、明了的整

体概况。

就整个夏俊峰案辩护词而言，“焦点”不突出，“主攻”方向不清楚，不明确

是“证据不足”辩，还是“正当防卫”辩？是“有罪”辩，还是“无罪”辩？是主

打“伪证反攻”辩，还是“程序违法发回重审”辩？核心辩点及辩护思路模糊不

清。

其六，拼命“炒作”夏俊峰案辩护词的做法，违背了“功利性”原则。

应当肯定，在死刑复核阶段，辩护律师很少谈“反体制”的内容，这点是符

合“功利性”原则。但在死刑复核阶段，夏俊峰家属委托的是大牌律师，基于大牌

律师的社会影响力，加上充分地炒作本案辩护词的客观事实，本案有可能造成方向

相反的两个结果：一是案件改判，夏俊峰成功保命。真若如此，谁是最大赢家？夏

俊峰及其律师；谁是最大输家呢？被害人及其家属、城管、法院、控诉机关等。试

想：在充分炒作案件的前提下，众多公权力机关有可能为了成就夏俊峰及其律师而

改判本案吗？二是“炒作”过头，操作不当，夏俊峰权益受损，辩护律师声誉受

损。显然，对上述两种情形而言，并不难判断出现那种情形可能性会更高些，而拼

命“炒作”夏俊峰辩护词的做法，明显违背“功利性”原则，违背夏俊峰权益最大

化的原则。

此外，就本案而言，最高院法官，之所以约见辩护律师，或许，其真正目的，

并非是为了听取辩护律师对本案的辩护意见而已，其真正目的是期望辩护律师不要

过分炒作本案。我相信，任何法官都不希望律师炒作本案、本案辩护词，这样对法

官没有好处，对夏俊峰也没有好处，对社会也没有好处。本案应是越低调，反而越

有可能保住夏俊峰人头；即便是要高调，那应是夏俊峰家属砸锅卖铁不断赔钱、夏

俊峰认罪悔罪的内容可高调。 

就本案而言，夏俊峰案辩护词本身违背“功利性”原则的做法，还有很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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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篇幅因素，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至此，我对该案的辩护方略的分析是：“无罪”辩不是最“功利性”的辩

法。而“认罪、罪轻” 辩，“激情杀人”辩是最符合“功利性”原则的辩法，

而主攻方向应是“城管及死者有过错”，其过错包括执法违法、推打夏俊峰、

激化矛盾等，再配合夏俊峰认罪伏法、家属砸锅卖铁不断用实际赔钱动作表明

夏俊峰认罪悔罪之深刻，案件完全有可能改判。在辩法上，这无疑是最“功利

性”的选择。

五、质疑二：夏俊峰案辩护词种种矛盾、谬误之处。因夏俊峰案辩护词本

身论述就比较混乱，分析起来也只能“以乱对乱”。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无罪”辩、“有罪”辩、“程序”辩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就夏俊峰案辩护词第二段载明的八大点内容来看，第一点、第二点、第四点是

从无罪的角度进行论述的；第三点是从程序违法、发回重审的角度进行论述的；第

五点、第六点、第七点、第八点是从量刑、轻判的社会效果等角度进行论述。且就

整个辩护词全文内容而言，无罪辩大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发回重审程序辩约占三

分之一的篇幅，自首、量刑、社会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对此，

在逻辑上马上就会出现混乱，夏俊峰案辩护词究竟是作“有罪”辩，还是“无

罪”辩？究竟是“实体辩”为主，还是意在“程序辩”为主？我真不得而知，三者

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其二，“无罪”辩与“自首”辩、“量刑”辩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夏俊峰案辩护词本身意图是想作无罪辩护的，且姿态上一直都是不认罪的。但

既然是无罪辩，怎会有自首、量刑之说呢？一直都不认罪谈何自首呢？而夏俊峰上

诉理由之一就是正当防卫，既然是正当防卫，且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又怎得

出“夏俊峰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的结论呢？在法律逻辑上，这明显是冲突

的。更关键的是，在核心“辩点”不明确的前提下，整个辩护词显得不伦不类：若

坚持彻底的无罪辩，便应坚持“刀刀见骨”的打法，进攻到底；若坚持“有

罪”辩，便应彻底低头认罪伏法；而本案的辩法，明显是选择“中间路线”，最终

的效果是：夏俊峰案辩护词，从无罪角度分析，有种“憋屈”感觉；往有罪的角度

分析，有感觉不像。整体感觉，就是不伦不类，不清不楚。

其三，“牛头不对马嘴”式的辩护。

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死刑复核程序的任务是，由享有复核权的人民

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报请复核的死刑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是否正

确进行全面审查，依法作出是否核准死刑的决定。因此，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时，

必须完成两项任务：一是查明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据以定罪的证据是否

确实、充分，罪名是否准确，量刑(死刑、死缓)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因夏俊

峰被指控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罪，因此，本案死刑复核的核心内容是：指控夏俊峰故

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指控夏俊峰故意杀人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程序是

否合法等。但夏俊峰案辩护词本身，作了大量“牛头不对马嘴”式的辩护。详细剖

析夏俊峰案辩护词全文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夏俊峰案辩护词正文事实和理由部分第一大点内容是：“一、本案原审

公、检、法倾向性办案明显直接导致错案”。就本案而言，让上帝来审本案，其办

案会不会也是倾向性办案明显呢？关键是，该内容跟上述死刑复核程序有最密切的

关系吗？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现代人都很累，也很烦，耐心有限。基于此，辩护词

往往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前面，“开门见山”的写法或许是最直接的，印象也是

最深刻的，起码法官容易看进去，容易听进去，而不是扯些印象模糊的、关系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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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东西。

其次，夏俊峰案辩护词正文事实和理由部分第三大点内容是：“杀人罪定性，

基本证据不足，关键证据缺损”。证据不足部分的论述，夏俊峰案辩护词用了三分

之一左右的篇幅，可谓下了重本，花费了大力气。但我读了几遍，始终不得要领。

除了“作案工具小刀没有查获”、“尸检报告缺乏死因分析和致伤原因分析”的论

述，属于夏俊峰被指控故意杀人罪的关键证据的范畴外，其他的基本上都不属于死

刑复核法官审核流程内的关键内容。而夏俊峰案辩护词论述的焦点问题却是城管证

人涉嫌伪证，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能证明夏俊峰没有杀人、伤人的证据及事实。事实

上夏俊峰案辩护词本身也没有否认夏俊峰捅死人、捅伤人的事实，仅仅是辩称正当

防卫无罪而已。即便是城管证人的证言确有问题，但无法得出本案属“证据不足、

应发回重审”的结论。

再者，夏俊峰案辩护词正文事实和理由部分第三大点内容是：“复核审律师发

现重要新证据，足以证明一审定案证言系伪证”。毫无疑问，能证明一审定案证言

系伪证，那肯定是了不起的事情。但对此，我也是有疑惑的。该部分的内容，重点

都围绕“城管证人有假”展开论述，即便此论点、论据都是成立的，案件的靶子应

回归到“夏俊峰是否捅死人、捅伤人”的核心焦点上。但再统阅全文，其他的全是

论述夏俊峰捅死人、捅伤人但属正当防卫的内容，全是关于自首、量刑、轻判社会

效果的内容，能得出“指控夏俊峰故意杀人的证据不足”的结论吗？更关键的是，

上述内容整体印象就是城管证人证言有假，但“假到”不存在“夏俊峰捅死人、捅

伤人”的事实了吗？显然不是，夏俊峰案辩护词本身并论述出这样的结果。

最后，夏俊峰案辩护词正文事实和理由部分第六大点内容是：“六、夏俊峰拔

刀捅刺申某、张某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正当防卫行为，且

没有证据证明该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对张伟的伤害行为，系延续防卫和

假想防卫，可能构成防卫过当。” 夏俊峰案辩护词最核心的内容就在该部分，包

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正当防卫，二是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该部分内容总字数

是四千五百字左右。毫无疑问，该部分内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证明不存在夏俊峰故

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为了告诉死刑复核法官“指控夏俊峰故意杀人犯罪事实不清

楚，无法定案”的答案。但显然，夏俊峰案辩护词并没有围绕该目标展开论述。

夏俊峰案辩护词论述是：一是有直接证据，包括夏俊峰的侦查笔录和当庭供

述，主要是庭审录像、夏俊峰庭上供述和律师会见笔录，可证明夏俊峰被殴打；二

是间接证据，包括夏俊峰体表伤情、刺击伤口的部位、刺击伤口的形态、双方的体

格对比与两被害人伤情、现场勘验笔录、血衣、断指、被害人、被告人均无运动伤

痕等；三是行为的防卫性；四是行为的正当性；五是对张伟的伤害行为，是为了逃

离险境的延续防卫和假想防卫，是否防卫过当有待查明。

我认为，夏俊峰案辩护词上述内容的论述，有三个谬误之处：一是解决不了防

卫必要性的问题。若解决不了防卫必要性问题，其他的在法律上很难站住脚。对本

案而言，这既是基本法理的问题，也是“正当防卫无罪辩”核心的事实问题，也是

社会、媒体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二是上述内容，顶多能说清楚夏俊峰在被殴打的情

况下，是如何捅死人、捅伤人的，解决不了“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且

该部分内容主要以分析、推理的方式进行论述，而非建立的客观事实和证据基础

上，并没有、也无法说清夏俊峰为何非捅死人、捅重伤人不可；三是“靶子”不

对。就死刑复核阶段而言，法官审核的核心应是夏俊峰捅死两人的事实本身是否清

楚，是否有疑问，是否可排除合理怀疑。但整个辩护词，并没有就该问题展开合

理、有效、针对性强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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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案并非是不能谈“正当防卫”。但如上所述，夏俊峰案辩护词关

于“正当防卫”的论述，明显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四，“过去轻信、过于自我为是”的辩护。理由如下：

其一，“过于轻信”的辩护。

夏俊峰案辩护词陈述：夏俊峰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经过，对于自己

行为造成两死一伤后果悔恨不已，其家属多次主动上门道歉，表示愿意穷尽一切努

力和可能，全面赔偿被害人损失，期望获得被害人家属的宽容和谅解。此种努力虽

然没有得到被害人接受，但也足见其努力修复保护客体的社会关系的诚意和行动。

对于辩护词中提到被害人不接受的问题，这在司法实务中，早就不是什么新鲜

话题了，这也是众多刑辩律师经常面临的事情。常见的应对方案是让被告人、被告

人家属不断给法院、法官写信，表明彻底认罪伏法的态度，表明“砸锅卖铁”赔偿

到底的态度，再附上持续给法院打钱、履行赔钱义务的实际行动，往往都取得比较

好的辩护效果，根本就没有必要完全受限于被害人、被害人家属是否接受的限制。

众多法官，也会主动找律师，要求律师做当事人的工作，要求当事人以实际赔钱行

动寻求被害人、被害人家属的宽容和谅解，再配合法官人死不能复生的劝解，很多

案件被告人的人头就保住了，这是司法实务中很常见的一幕。事实上，大家也都清

楚，很多案件被告人家属根本就拿不出多少钱。律师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大量存在，

仅仅是没有在网络上宣传而已。相比本案，仅仅是辩护词就大肆宣传，未免不够谨

慎了呢？因此，我认为：本案辩护律师有点过于轻信了，因此，没有在赔偿被害人

家属的问题上进行到底。

其二，“过于自我为是”的辩护。

毫无疑问，就本案而言，有两点，估计是辩护律师太过于自我为是了。一是以

为学习吴英案的做法，拼命炒作本案，就有可能保住夏俊峰的人头，这明显是机械

仿效吴英案的做法，但忘了本案还有死者家属的压力，还有城管的压力；二是以为

最高院法官约见辩护律师，听取律师意见，就以为法官接受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或

部分接受辩护律师的观点，认定案件改判有望，或许这是有点乐观过头。我猜：法

官的真正目的，或许是为了让辩护律师不炒作这个案件，因为辩护律师善于媒体公

关，习惯于炒作案件。这点，纯属猜测。是否合理，大家自行判断。

其三，任何案件都没有固定的打法、辩法，夏俊峰案辩护律师在实操上，

或许太过于自我为是了。

夏俊峰案辩护词打“城管及死者有错”这个点是对，但辩护律师太过于自我为

是，太迷信于炒作案件，太迷信于“正当防卫无罪”辩，太执迷于“证据不足、发

回重审”之辩，没有在主动赔偿被害人家属这步上走到底，无法在“城管及死者有

错”和“被告人认罪悔罪、主动赔钱”上联合起来，发挥最大的效力。单单城管及

死者有错，救不了夏俊峰的命。从“功利性”角度考虑本案，“城管及死者有

错”、主动赔偿、激情杀人三因素联合辩护，是最有可能被法院采纳的，是推动案

件改判最关键点一环。

因此，我认为：就本案而言，只要操作到位，夏俊峰完全有可能成功保

命，但必须基于如下事实：

其一，夏俊峰彻底的认罪伏法，深刻认罪悔罪。但遗憾的是，一路走来，从没

有看到夏俊峰及其家属认错、认罪、悔罪的表现及事实。家属公开表态歉意，这在

操作上没有任何障碍吧！

其二，辩护律师强力辩护本案事出有因，应定性为“激情杀人”案，绝非主观

恶性极大，非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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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城管及死者有过错，官方通稿之中都承认被害人有明显过错；

其四、夏俊峰家属（包括妻子、父母）砸锅卖铁赔偿到底的表态，以及源源不

断给法院账户打钱认错的实际行动，数目多少不好评判，关键是持续给法院一个以

实际行动表明夏俊峰彻底认罪悔罪的客观事实和深刻印象，这对于轻判、保住人

头，肯定是有帮助、有影响的。

其五，基于中国现行死刑政策是尽可能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尽量不杀。

其六、最核心的因素是：本案毫无疑问是社会重大公共案件，基于社会各种力

量、因素的最终妥协和平衡的程度，本案完全有可能取得更理想的结果。现在的结

果，也不见得是官方最乐于见到的，持续灭火行动就是明证。

这是本律师对本案的基本判断，但律师再度明确，历史不可假设，即便上帝来

辩护，也不见得真能为夏俊峰保命。但认定疯子为夏俊峰辩护也无责的观点，那也

肯定是不可取的。

五、质疑三：夏俊峰案辩护词在行文表达方面也有众多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本末倒置。

从核心“辩点”来看，夏俊峰案辩护词目标之一是将该案认定为“正当防卫、

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无罪案件。或许其思路是“法乎其上，得乎其中”，退而求

其次也可以保夏俊峰的命。既然本案的核心辩点是“无罪”辩，核心内容应是围

绕“符合正当防卫要件，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展开论述，而量刑部分则应尽可能简

明扼要。否则，过多过长篇幅的论述，就会模糊主题、拖泥带水。明明认定夏俊峰

是无罪的，为何还要就量刑部分展开详细论述呢？我统计一下，单单第八点、第九

点就量刑部分的论述就占据三千多字。而关于无罪部分的论述，主要是正文事实和

理由部分的第六大点，字数却仅有四千五百字左右。这不是本末倒置呢？

其二，夏俊峰案辩护词的核心“辩点”模糊不清。

夏俊峰案辩护词的辩护要点在夏俊峰案辩护词中的第二段载明，共八大点，这

里不再赘述原文。我逐点简略分析一下，可概括为：一是“正当防卫的基本事实不

能排除，定性杀人有疑点”；二是“证据严重不足，定性故意杀人的基本证据不具

备，有严重伪证”；三是“审判程序严重违法”；四是“正当防卫，不超过必要限

度，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疑证利益应当归属被告，应疑罪从无”。此点可理解夏俊

峰是正当防卫，因而无罪；五是城管及死者有重大过错；六是没有预谋或报复，非

主观恶性极深，不应判死刑立即执行；七是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八是愿意全面

赔偿。单就每个要点而言，夏俊峰案辩护词所要表达的意思应是清晰、明了，但整

体综合起来，核心观点是什么，仍需仔细分析才清楚。且在整个辩护词中，不认真

分析，还真不知道其核心“辩点”是什么。

认真思考夏俊峰案辩护词中的八大点内容，精读之后我才明白，其核心辩点应

是夏俊峰被控行为因符合“正当防卫、不超过必要限度”而无罪，并不应承担任何

刑责。对此，第一点可直接正面解读为：不排除正当防卫，定性故意杀人有重大疑

点。第二点证据不足，第三点是正当防卫，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综合起来就是因正

当防卫而彻底无罪。

其三，夏俊峰案辩护词条理是否清晰，合乎比例原则和逻辑思维？

比较意外的是，夏俊峰案辩护词中“事实与理由部分”的具体内容，与第二段

论述的八大点内容，顺序不是一一对应，是彻底打乱的。当然，字数和顺序问题是

表象， 核心“辩点”是否明朗，论证是否充分，推理是否合乎逻辑，才是关键所

在。对此，我是持质疑态度的。

六、质疑四：对夏俊峰案辩护词几点形式上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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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夏俊峰案辩护词载明的律师有四个，此做法是否合法、妥当？

夏俊峰案辩护词开头部分载明：“京衡律师集团夏俊峰死刑复核审辩护组，陈

有西、钟国林、周葵、李道演，时间是2011年6月13日。”

夏俊峰案辩护词正文第一句是：“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夏俊峰的委

托，指派陈有西、钟国林、周葵、李道演四位律师担任其被控故意杀人案死刑复核

审的律师。”

夏俊峰案辩护词结束部分载明的仍是：“京衡律师集团夏俊峰死刑复核审辩护

组，陈有西、钟国林、周葵、李道演。”

对此，作者有两三个疑惑：一是在本案中，陈有西、钟国林、周葵、李道演四

人的具体身份是什么，都是律师？都是辩护人？二是哪个律师不是“辩护人”？不

是辩护人的律师，以什么身份参与此案？以什么身份对外公布其参与本案？三是陈

有西、钟国林、周葵、李道演四人同在该辩护词上署名的行为是否合法？

对此，我专门查询一下相关法律规定。新刑诉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旧刑诉法第32

条也同样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

人作为辩护人。”也就是说，关于辩护人人数的限定，新旧刑诉法的规定是一样

的。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8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3号]第35条

规定：“一名被告人委托辩护人不得超过两人。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

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本案中，夏俊峰只能

委托两名辩护人。因此，作者实在不明夏俊峰案辩护词为何会有四名律师署名呢？

是四名辩护人吗？显然，夏俊峰案辩护词的作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正文部

分，其仅仅写明是“律师”，而不是“辩护人”，其目的肯定是为了规避违反上述

法律规定的问题吗？这样的做法合法吗？

我认为：若四人同时担任夏俊峰案的辩护人，这样的做法肯定是违法的，违反

了刑事诉讼法及上述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

其二，用死刑复核案“辩护词”的说法是否准确、规范。

刑事诉讼法第240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

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里规定的是“辩护律师提出要求

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死刑复核阶段，就辩护人所提出的意见，应

用“意见书”，还是“辩护词”？应该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北京谢通祥律师认为：在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律师的法律文书应当

是“意见书”而不是“辩护词”。按照目前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地位来看，倾向于

偏重内部行政色彩，有待于未来向司法三审过度改革，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7日在河北省黄骅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杨方振案，这是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首次开庭，备受法律界鼓舞，这意味着死刑复核向

诉讼程序转变的开始。

对此，我专门查询一下相关材料。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实际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内部单方面进行的行政化审查程序。本案中，最高院的刑事

裁定书，并没有载明辩护人的辩护地位，也没有对辩护人辩护意见作出回应，就性

质而言，与具有公开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环节的庭审程序有本质上的区别。

据此，我认可北京谢通祥律师的观点，应该用“意见书”，而非“辩护词”，实质

上跟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出具的法律文书叫法律“意见书”的做法是一致的。

此外，我专门搜索一下百度，关键词“死刑复核意见书”的相关结果约1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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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重要提示：警惕虚假中奖信息  |

金牙大状 2013-10-01 17:14:36  [举报]

在夏俊峰死刑复核案中，律师的＂辩护词＂（准确言之，应为＂律师意见书＂）是律师辩护的主要

（几乎是全部）方式和内容。透过＂律师意见书＂，可知律师的辩护策略、辩点、论据等。来吧。看

看这份传播奇广，洋洋二万多字的＂辩护词＂。可各抒己见，但莫谩骂。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表与钢笔 2013-10-01 17:21:36  [举报]

转发微博

 来自表与钢笔的评论

龙蔚律师 2013-10-01 17:26:01  [举报]

思考！ // @金牙大状 :在夏俊峰死刑复核案中，律师的＂辩护词＂（准确言之，应为＂律师意见书

＂）是律师辩护的主要（几乎是全部）方式和内容。透过＂律师意见书＂，可知律师的辩护策略、辩

点、论据等。来吧。看看这份传播奇广，洋洋二万多字的＂辩护词＂。可各抒己见，但莫谩骂。

 来自龙蔚律师的评论

[发评论]

阅读(1817)┊  评论 (166)┊  收藏(9) ┊转载(35) ┊  喜欢▼ ┊打印┊举报  排行榜  圈子(精)已投稿到：

个，关键词“死刑复核辩护词”的相关结果约268,000个。无疑，在实践中，用“死

刑复核辩护词”的占少数。或许，夏俊峰案死刑复核案辩护词本身也意识到这个问

题。为此，原文由两个标题：一是《关于要求对辽宁夏俊峰被控故意杀人案不予核

准死刑、发回重审的律师意见书》；二是“（死刑复核审辩护词）”，但网文的主

标题是《沈阳夏俊峰死刑复核案辩护词》。

其三，关于“被告”和“被告人”混用是否是笔误的问题。

在整个夏俊峰案辩护词中，作者查询了一下，全文共出现“被告人”23

次，“被告”出现12次。使用“被告”的地方包括：“八、被告投案自首情节没有

查明，直接影响量刑”、“会见被告夏俊峰、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导致大量

有利于被告、防止错判的关键证据缺失”等。对此，笔者专门查询一下刑事诉讼

法，整个刑事诉讼法一共出现150多次“被告人”，但没有出现一次“被告”。就

夏俊峰案死刑复核案辩护词而已言，使用到“被告”的地方，应理解为是作者无意

中的笔误。在我印象中，在刑事诉讼领域中，所有主体都要加个“人”字，如“被

告人”、“被害人”、“公诉人”等。对此，我的观点是在刑事诉讼领域没有“被

告”的说法，准确说法应是“被告人”。

以上种种问题，都是本人对《沈阳夏俊峰死刑复核案辩护词》一文及该案律师

之辩护提出的种种质疑，是否合理，有待公众评判！人无完人，孰能无错呢？但因

夏俊峰案辩护词影响太广了，有必要探讨一下，以免误导大众。

回应一下本文的题目：陈有西之夏俊峰案辩护词及其辩护行为，与夏俊峰之死

有没有关系？我的答案是：肯定有关系。但这种关系能上升到什么程度呢？是纯道

德层面呢，还是可以上升到“执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层面？或者甚至可以上升到

法律层面的过错程度呢？坚信大家心中自有答案。

前一篇：「金牙大状论坛公告：从夏俊峰案、李天一案看律师职业伦理和价值」

分享： 分享到新浪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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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小常青 2013-10-01 17:27:17  [举报]

拜读！

 来自法律人-小常青的评论

广州房地产律师李永快 2013-10-01 17:30:05  [举报]

比较内行！打中要害了！// @法律人-小常青 : 拜读！

 来自广州房地产律师李永快的评论

王亚林律师 2013-10-01 17:44:46  [举报]

被告是民事诉讼中的称谓，至于其他点评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刑辩律师必须学好刑法学证据法

学，否则不是一个称职的刑辩律师

金牙大状 2013-10-01 17:45:33  [举报]

回复 @广州房地产律师李永快 :京&#95742;律师集团＂四人辩护组＂的这份＂辩护词＂长达三万三千

多字。牛吧？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冷眼闭着看 2013-10-01 17:46:24  [举报]

被告人。。。。。

 来自冷眼闭着看的评论

王亚林律师 2013-10-01 17:47:46  [举报]

被告是民事诉讼中的称谓，至于其他点评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刑辩律师必须学好刑法学证据法

学，否则不是一个称职的刑辩律师

 来自王亚林律师的评论

无处躲藏的鱼 2013-10-01 17:52:32  [举报]

王律师，节日快乐！

 来自无处躲藏的鱼的评论

王亚林律师 2013-10-01 17:54:42  [举报]

回复 @无处躲藏的鱼 :[心情-握手]

 来自王亚林律师的评论

观--雨 2013-10-01 18:05:36  [举报]

城管执法，虽然粗暴，但目的不是为了杀人。夏受够凌辱，愤而杀人，有个性硬气使然。若是正当防

卫，恐怕人人都可杀城管。这么简单的道理，居然那么多律师不明白？只怕是故意装糊涂。

 来自观--雨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8:09:38  [举报]

回复 @观--雨 :这本是一场悲剧，却被政治化为＂英雄＂壮举；当然，案未定，＂被害人＂成了＂烈

士＂亦太扯淡。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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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张韬律师 2013-10-01 18:09:54  [举报]

赞成理性的分析！！

 来自深圳张韬律师的评论

咸阳燕子 2013-10-01 18:12:13  [举报]

// @姚燕倩律师 : 说得好！[-赞]

 来自咸阳燕子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8:12:35  [举报]

回复 @深圳张韬律师 :严格依刑事诉讼法死刑复核程序规定，此阶段律师文书叫＂律师意见书＂而非

＂辩护词＂。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湖南王鑫平 2013-10-01 18:15:17  [举报]

即便存在死者殴打夏俊峰的事实，也无法得出夏俊峰被诉行为是正当防卫的结论；即便是死者砍断了

夏俊峰的手指，也无法得出夏俊峰被诉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结论，----这是哪个蠢货律

师说的，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呢。[-打哈欠]

 来自湖南王鑫平的评论

观--雨 2013-10-01 18:16:36  [举报]

回复 @金牙大状 :从夏案到李案，各类律师粉墨登场，让人大跌眼睛。心怀私念，却偏偏高举法治大

旗。律师如此，况我辈乎！中国的法治之路还很长。

 来自观--雨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8:18:10  [举报]

回复 @观--雨 :中国法治靠忽悠不可靠。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梅春来律师 2013-10-01 18:18:44  [举报]

// @洛神惊鸿 : 回复 @金牙大状 :在审判实践中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 // @金牙大状 :回复 @观--

雨 :作被害人有过错的激情杀人辩，并真诚悔罪，特别是如文中所讲方式用实际行动赔偿，或可死

缓。

 来自梅春来律师的评论

刘晓原律师 2013-10-01 18:18:54  [举报]

最高法院发言人称，认真听取了辩护意见。但没有被采纳。我怀疑最高法院的法官并没有认真听取。

不能，应该”针”下留人（执行注射死刑）呀？

 来自刘晓原律师的评论

德国的农村妇女 2013-10-01 18:21:14  [举报]

如果从头到尾看总觉得四方逼死了夏，当局对小贩缺乏宽容狭小的生存环境是这案子的根源之一，公

知们推波助澜指望他能成烈士，一些网络推手指望他能成为利益最大化的商品，一些律师哗众取

宠。。。

 来自德国的农村妇女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8:21:49  [举报]

回复 @刘晓原律师 :是叫他到最高院来面谈：让他不要炒作。至于看不看他这个辩护词，他说认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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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了。我说：看得我晕，不看了。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8:22:33  [举报]

回复 @德国的农村妇女 :肿么连农村妇女都懂？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讲理不论理 2013-10-01 18:25:18  [举报]

文科律师煞笔多，什么情况下的防卫，需要连杀两人？ // @刘晓原律师 :最高法院发言人称，认真

听取了辩护意见。但没有被采纳。我怀疑最高法院的法官并没有认真听取。不能，应该”针”下留人

（执行注射死刑）呀？

 来自讲理不论理的评论

武汉律师陈敏 2013-10-01 18:28:04  [举报]

回复 @梅春来律师 :务实之辩。

 来自武汉律师陈敏的评论

村口叼烟枪的林大爷 2013-10-01 18:30:49  [举报]

写的好！

 来自村口叼烟枪的林大爷的评论

王良其律师 2013-10-01 18:32:01  [举报]

// @王才亮律师 : 百家争鸣，提高中国律师执业水平。// @金牙大状 : 在夏俊峰死刑复核案中，律

师的＂辩护词＂（准确言之，应为＂律师意见书＂）是律师辩护的主要（几乎是全部）方式和内容。

透过＂律师意见书＂，可知律师的辩护策略、辩点、论据等。来吧。看看这份传播奇广，洋洋二万多

字的＂辩护词＂。

 来自王良其律师的评论

古道西风 2013-10-01 18:35:08  [举报]

我看明白了，这篇文章就是一个目的：陈有西不如你！

明显贬低别人，你收官方多少钱？

乌七八糟大胡子 2013-10-01 18:35:42  [举报]

辩护应该根据证据确定方向，让证据支持辩护。夏案的死者无划伤而几乎都为直接刺捅伤，以发生争

斗的误伤比律师的“被告跪地挥刀正当防卫”更有证据支持。本案律师没有选择合理的有罪辩护，而

是做社会“公道”煽情来无罪辩护，结果是证据不支持辩护，辩护也不能被法庭采信，对被告未尽辩

护作用。

 来自乌七八糟大胡子的评论

林贞亮 2013-10-01 18:36:52  [举报]

质疑一其四其次的首句读起来怪怪，请核实确认。

 来自林贞亮的评论

龙元富律师 2013-10-01 18:44:36  [举报]

从刑事辩护专业角度切入，立基于，“成就”律师的同时，“害死”当事人的做法【甚至不惜以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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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害死”当事人的辩护模式，来“成就”律师自己】，在任何时候、任何案件中，都务必警惕，这

样一种思考，通过对律坛王林大师@陈有西 等律师的辩护词及其相关案件事实、法律适用、辩护策

略、律师辩护技能等的丝丝入扣的剖析，来发现夏俊峰案辩护工作所存在的根本失策与重大失误。方

向正确，方法得当，客观公允，颇见功力，极富启迪，非常有参考价值。 

W阿飞W 2013-10-01 18:44:57  [举报]

小强就是蟑螂 是害虫 习和刁就少一点 这一点是致命的~没什么搞头 等待最后的稻草来临吧

 来自W阿飞W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8:52:59  [举报]

回复 @e百星球 :你查下＂王思鲁律师无罪＂，看下，被法院采纳的有多少案件，有多少大要案。不

是叫你宣传呵，是叫你了解。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8:53:47  [举报]

回复 @维君子臣 :跳出言之，有理。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8:54:04  [举报]

回复 @林贞亮 :核改中。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8:55:35  [举报]

回复 @乌七八糟大胡子 :你说的这么专业是吾等律师的悲哀。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上海刑事辩护律师阮传胜 2013-10-01 18:56:34  [举报]

个人觉得，过度炒作,对刑事辩护,有时有负面效应。个别律师对此，宜反思。

 来自上海刑事辩护律师阮传胜的评论

乌七八糟大胡子 2013-10-01 18:57:54  [举报]

回复 @金牙大状 :因为，我常常被律师悲哀。[-衰]

 来自乌七八糟大胡子的评论

邵爱农 2013-10-01 19:00:34  [举报]

陈律辩护词或许不太好，但博主恐显单纯，如你来辩，你觉得最高院会不核准？陈律似也没有反体

制，网络热议此案，在他介入此前已是。网民与当政者博弈，不是说越“炒”，法院反而一定会重

判。我的也只是个人观点，不是替他说话，他早就拉黑了我[-酷]

 来自邵爱农的评论

e百星球 2013-10-01 19:00:49  [举报]

回复 @金牙大状 :我不否认律师的辩护在有些案件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对于敏感案件起不到作用的例

子也比比皆是。

 来自e百星球的评论

上海刑事辩护律师阮传胜 2013-10-01 19:03:49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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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律师之一直以来的自负与自大,是不会反思的。也许认为，我等均为五毛或水军。其实呢，第一

次深恶微薄舆论的个别情状。

 来自上海刑事辩护律师阮传胜的评论

维君子臣 2013-10-01 19:04:52  [举报]

回复 @金牙大状 :有时防卫是很难的.如长途汽车上两大汉一人拿着编织袋,一人拿着水果刀削着苹

果.他们对乘客说,我们生活无着,向每人借100块钱.其实就是抢劫.但他们不这样明说而保持借钱的姿

态..这种情况下乘客任何防卫都可能过度,或者自己先受伤而失去自卫能力.

 来自维君子臣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9:09:05  [举报]

回复 @上海刑事辩护律师阮传胜 :阮教授心理不够 @陈有西 强大呵。[-嘻嘻]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9:11:09  [举报]

回复 @维君子臣 :如这场境，已是抢劫，是可防卫的。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9:13:07  [举报]

回复 @e百星球 :我办理的大都是重大敏感案件，可网捜。基本达预期效果。非做广告，实为欲改变

你认识。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吕俊律师 2013-10-01 19:21:20  [举报]

有点意思

 来自吕俊律师的评论

维君子臣 2013-10-01 19:24:52  [举报]

回复 @金牙大状 :如果歹徒先出手伤了乘客,乘客的反抗就是防卫,如果乘客先出手伤了歹徒,法庭上

乘客怎么占理?因为歹徒说我没有威胁到他人.

 来自维君子臣的评论

Sharon_2002 2013-10-01 19:28:58  [举报]

各方之言

 来自Sharon_2002的评论

金牙大状 2013-10-01 19:29:17  [举报]

回复 @邵爱农 :我来辩，和夏一起作有依事实、证据和法律有激烈抗争的从轻辩、求情辩并在阳光

下，社会有反应但不会视夏俊峰为英雄，毋需勾兑，改变成死缓是极可能的（死缓是政治、法律、社

会综合考量的结果）。这句话说出我之口是基于长期办理刑案（不泛大要案）常得到法院采纳辩护意

见的职业判断。

 来自金牙大状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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